关于组织本学期（15～16学年第一学期）学术报告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根据校教字〔2009〕12号文件“关于加强我校课外学术报告有关工作的通知”的精神，本学期我校将继续组织学术报告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请各学院在2015年9月7日前将本学期学术报告的报告人、报告内容、报告时间、报告地点等情况填写在《学院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学术报告安排计划表》报教务处（以电子档形式发送至樊德平OA邮箱）。
2．各学院每学期至少要组织安排一至二次学术报告。（教学单位及部门可自愿组织安排）
3．根据各学院所报的学术报告安排计划，教务处将统一汇总并报给分管校领导，教务处协同校领导对各学院所报的学术报告计划进行审核。经审核通过后，教务处将协调各学院的报告时间并将最终确定的学术报告向全校公布（在三江学院网站—教务处首页下方—学术报告栏目中公布），未通过审核的将不作为学术报告。
4．在通过审核的学术报告中，将根据情况选出一部分作为校级学术报告。校级学术报告由学校组织（相关学院及部门配合），其它学术报告由各学院自行组织。
5．所有学术报告均应对全校学生开放。每次学术报告前请各学院的学术报告组织负责人前往教务处实践教学科（行政楼A310，电话52354921）领取“三江学院课外学术报告学生听讲记录表”（须按预计听报告人数领取相应份数表格），每次报告，一位学生只能发放一张听讲记录表，报告后记录表如有剩余须返还。
备注：校教字〔2009〕12号文件“关于加强我校课外学术报告有关工作的通知”、《学院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学术报告安排计划表》、《关于听讲学术报告的注意事项》、《学术报告管理工作流程图》请至三江学院网站教务处首页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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